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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海原县润原新能源有限公司《海原县

“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”11MW风电

试点项目》审批意见的函
海原县润原新能源有限公司:

你单位《关于申请审查、审批海原县润原新能源有限公司海原县“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”11MW风电试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》收悉，根据专家评审小组意见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审批意见函复如下。
一、基本情况
海原县“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”11MW风电试点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412-640522-04-01-529163），位于海原县关桥乡张庄村。主要设计安装2台单机容量为5.5MW风力发电机组，配套安装2台10/1.14kV容量为6000kVA箱式变压器，风电场总装机容量11MW，配套新建1座10kV开关站。本项目开关站拟以2条10kV线路同塔接入海原110kV变电站10kV间隔。预计年上网发电量为2574.31万kW·h，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2340h，净容量系数0.267。项目总投资5116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80万元，环保投资占3.52%。环保投资主要用于施工期和运营期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废污染防治和落实生态保护与环境管理措施。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），本项目属于鼓励类“五、新能源”中“风力发电技术与应用”，符合国家、自治区相关产业政策，在落实《海原县润原新能源有限公司海原县“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”11MW风电试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基础上，同意你单位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等进行项目建设。
二、项目建设环境影响控制主要措施
（一）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废气防治措施。

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气主要包括施工扬尘及机械排放废气。施工现场集中堆放的开挖土方进行覆盖，对易引起扬尘的物料采用绿色遮阳网、密目网进行全部覆盖；适时洒水降尘，对不能及时清运的土方采取覆盖等措施；采用密闭车斗，严禁沿路遗漏或抛撒；遇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，应停止土方作业，同时作业处覆以防尘网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废水防治措施。

项目施工期采用商品混凝土，混凝土养护废水量较少，且不易形成汇流，全部蒸发损耗，因此施工期无施工废水产生。施工人员洗漱废水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，施工区设置环保型旱厕，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。

项目运营期含油污水来自箱式变压器检修和事故工况，污染因子为油类等。变压器检修时，变压器中的油抽到贮油罐中回用，产生的油污量较少，当突发事故时变压器油排入事故油池，回收后的危险废物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。
（三）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固废防治措施。

项目施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，定期清运至附近垃圾收集点，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。建筑垃圾回用于场内检修道路的修筑，不能回用的，送政府指定地点。

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为废变压器油、废润滑油、废蓄电池，每台箱变设置1座7m3的事故油坑，产生废变压器油后由有资质危废处置单位抽运处置，不在开关站内储存；设备检修产生的少量废润滑油，用密闭容器收集后，由检修人员带走，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；废蓄电池收集后，由检修人员带走，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（四）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。

项目施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施工机械设备作业产生的噪声，通过优先选用低噪设备，合理规划施工场地，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可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排放限值。

项目运营期噪声距离最近居民点200m以上，选用低噪的风电机组设备，加强日常维护。噪声排放可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1类标准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

项目施工期临时施工占地在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。主要采取分层开挖，表土层单独堆放并采取遮盖等措施，后期用于临时占地回填，以利于植被恢复，施工道路未保留部分应及时进行恢复工作，尽量保持原有地貌和景观。严格控制施工用地范围，严禁在施工用地范围以外的区域活动，尽量减少对表土及植被的扰动；对永久占地，采取避让、减缓、修复、补偿措施，减少对自然植被及野生动物的影响，加强水土保持措施及临时占地的恢复措施，加强管理措施，并进行生态监测，运营期尽量减少人为活动，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

项目运营期风电机组塔尖处以及叶片末端处安装红色提示灯。运营期对破坏的自然植被采用人工混播种草的方式，人工种植原生树种、撒播草籽，加强生态恢复效果进行跟踪监测，对达不到恢复要求的区域及时采取补播措施，直至恢复到不低于施工前水平。运营期定期对风机进行巡检时必须严格按照检修划定路线巡检，不得随意行驶破坏风电场内植被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竣工投入运行前须按规定办理项目环保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，并将环保竣工验收材料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备案。

（二）本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确定的工程内容，建设项目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、采用的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《报告表》自批准之日起，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，《报告表》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（三）建设项目须依法依规取得相关部门合法手续后，方可开工建设。

（四）海原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监督工作。

（五）建设单位应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责任制。设立专人负责项目运营期环境管理工作，加强设施的日常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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